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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老有所依”，是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必须给

出的一个美好愿景，也是上海加速进入老龄化城市

行列后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社会问题与一系列法律难

题。放眼望去，“老有所依”除了经常出现在党和政

府的报告文件中外，它有时还会变身为供老年人消

遣度日的某个苹果应用游戏，或者透过子女联手阻

止父亲与保姆上演“黄昏恋”故事而变为即将热播

的电视新剧名称，更有可能变成老年人与家庭子女

财产纠纷案件的主审法官使用的法律文书关键词。

《老年人晚年幸福的法律保障——家庭篇》，是

与《老年人晚年幸福的法律保障——婚姻篇》同时

推出的一本保障老年晚年幸福的普法教材。老年

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关乎整个社会民生与改革

发展的大命题，其中老年人的各项权益保障又是涉

及到法制进步与社会治理的关键问题。在我国，绝

大多数老年人都生活在家庭、社区、居村委之中，

就其生活环境而言，大都与外部建立了两种社会

关系：一种是家庭关系，另一种是非家庭关系。这

种在法律上被称为有着代际关系的老年人的社会

交往，一般以家庭内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与

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外）孙子女之间的关系为主线，还有以家庭外部（即社会上的）

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关系为辅助，并由此产生出家庭内外的赡

养、抚养、扶助等法律关系以及法律问题。事实上，对于独居和孤

寡老人而言，还可能存在着第三种婚姻家庭关系，即与社会异性

以建立家庭为目的婚姻缔结关系，包括试婚同居、老少恋等各种

法律问题由此应运而生。随着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

老年人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同步增长。许多老年人与子

女、孙子女或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员之间，不仅会在赡养扶助、结婚

啃老、房产购置与使用确权等方面发生矛盾纠纷，也会因为儿女

子孙不孝而遭遇冷暴力或虐待遗弃，所以，对老年家庭法律关系

的矛盾梳理与问题纾解，已成为当前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突出问题。

最新数据表明，我国老年人口 2012 年底已达 1.94 亿，且以每

年 1000 万的速度增长，到 2013 年底，我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

个老人人口超过 2 亿的国家。而最早步入全国老龄化城市行列

的上海，则将继续加深加重老年化城市的趋势。据市民政局预

测，上海户籍人口老龄化将在 2010 至 2020 年间经历一个高速发

展期，2015 年上海户籍老年人口数量就将突破 400 万，平均每三

个上海户籍人口中，就将有一名 60 岁以上老人，老龄化率超过

30%；在 2025 至 2030 年间达到老龄化发展的高峰。到 2030 年前

后，预计上海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 500 万，户籍人口比例

将超过 40%。尤其严峻的现实是，从 2013 年起，上海市新增老年

人口中，80% 以上将为“80 后”独生子女的父母。

据上海市妇联主编的《上海家庭文化建设蓝皮书 (2012)》“上

海市民幸福感现状调查”公布结果看，在过去三年内，上海市民的

主观幸福感有明显提升，从 50.02 分提升至 67.29 分。但若以 100

分的满分来衡量，这一结果也刚过 60 分的及格线。因此，调查显

2



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上海市民在家庭矛盾处理、知足体验等方

面的满意度相对较低。

客观地看，身处国内经济发达地区的上海，已经毋庸置疑成

为全国户籍人口老龄化率最高的城市。老年人养老及其安居生活

等问题，长期内将成为挑战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问

题之一。而与“老有所养”相伴生的“老有所依”的难题，也困扰

着以老年人为社会成员主体的家庭法律关系能否健康和谐地发

展。例如，全国有 65% 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即“小啃老”的

现象，有 30% 左右的成年人依靠父母为其支出部分甚至全部生活

费。上海也不乏存在这种现象，甚至有的因为过度“啃老”而引发

家庭悲剧；从《一呼柏应》与《新老娘舅》节目中，也能经常了解

到老年人房产等财产权益遭受子女不法侵夺等许多案例；还有媒

体曝出的社会新闻，如不孝子女因家庭纠纷将 9 旬老人弃置医院

急诊大厅半个月，老人遗嘱修改十几次只为摆平儿女等离奇事例。

以上这些都再次告诉我们，老年人只有通过了解学习婚姻法、继

承法、民法通则、物权法，特别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知识，

了解把握父母子女等家庭法律关系，才能厘清矛盾问题，才能学

会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老年人应有的财产利益与合法权益，才能追

求并实现老年人晚年的幸福生活。

在本册内容中，我们将以“老赵的法律烦恼”作为主体叙述，

通过知识点汇总（快速学习）、案例故事、法律小博士、拓展学习、

互动学习等五个有机部分的串联导引，选择当今老年人家庭法律

生活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争议问题，如啃老的小赵、私生女的维

权索赔、孙子的冷暴力、流浪猫的养父、常回家看看等开展学习与

讨论，并希望引出有关的问题与思考。

芦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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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上海市老年教育“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实施“个、十、

百、千、万”发展计划中“编写100本老年教育教材，丰富老年

学习资源，建设一批适合老年学习者需求的教材和课程”的要

求，在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上

海市老年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上海市教委终身教育处的指导

下，由上海市老年教育教材研发中心会同有关老年教育单位和专

家共同研发的首批“上海市老年教育普及教材”，共58本正式出

版了。

此次出版“上海市老年教育普及教材”的宗旨是编写一批能

体现上海水平的、具有一定规范性及示范性的老年教材；建设一

批可供老年学校选用的教学资源；完成一批满足老年人不同层次

需求的、适合老年人学习的、为老年人服务的快乐学习读本。

“上海市老年教育普及教材”的定位主要是面向街（镇）及

以下老年学校，适当兼顾市、区老年大学的教学需求，力求普及

与提高相结合，以普及为主；通用性与专门化相兼顾，以通用性

为主。编写市级普及教材主要用于改善街镇、居村委老年学校缺

少适宜教材的实际状况。

“上海市老年教育普及教材”在内容和体例上尽量根据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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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习的特点进行编排，在知识内容融炼的前提下，强调基础、

实用、前沿；语言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使老年学员看得懂、学

得会、用得上。教材分为三个大类：做身心健康的老年人；做幸

福和谐的老年人；做时尚能干的老年人。每个大类包含若干教材

系列，如“老年人万一系列”、“老年人常见病100问系列”、

“健康在身边系列”、“老年人心灵手巧系列”、“老年人玩转

信息技术系列”等。

“上海市老年教育普及教材”在表现形式上,充分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教学手段，倡导多元化教与学的方式。第一批

教材中有半数课程配有多媒体课件，部分动手课程配有实物学习

包。在年内开通的老年教材移动终端平台上，老年人可以免费下

载所有教材的电子版，免费浏览所有多媒体课件，逐步形成“纸

质书、电子书、计算机网上课堂和无线终端移动课堂”四位一体

的老年教材资源。

“上海市老年教育普及教材”编写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希

望各级老年学校、老年学员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上海市老年教育普及教材编写委员会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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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啃老的小赵

一、 啃老的小赵

1. 知识点汇总

（1） 家庭成员间应为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

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2） 老年人对自己合法的收入和其他财产，依法享有占有、

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干涉。有独立生活

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成年

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以无业或其他理由，强行索取、克扣老年人

财物。

2. 案例故事

啃老的小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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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的儿子赵甲和儿媳小张结婚后跟老赵夫妇生活在一起。

赵甲小夫妻稍不如意就打骂老赵夫妇。最后，忍无可忍的老赵只

好将儿子和儿媳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他们从产权属于老赵夫

妇的住房内搬出。

老赵称，儿子娶妻以后，小两口好逸恶劳，一直向父母讨要生

活费，家庭矛盾不断激化，儿媳还经常因为生活琐事和婆婆发生

争执，甚至打骂婆婆。儿子、儿媳甚至辱骂前来探望老两口的亲

戚朋友。

老赵实在无法忍受他们的所作所为。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老赵要求他们立即搬出。

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赵甲、小张于判决生效后搬离老赵夫

妇的住所。

法院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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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律小博士

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

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谓“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指的是可以完全独立地进行民事活动，通过自己的行

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同时也要独立地承担法律责任。

在本案中，小赵已经成年且结婚成家，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理应独立生活，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另一方面，房屋的所

有人是老赵夫妇，他们对该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

利。原告与被告虽然是父母子女关系，但是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

经常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给双方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因此，原告要求两名被告立即从自己所有的住房内搬出的诉

讼请求合理合法，法院应当支持。

一直以来，中国的父母把为儿女购房、洗衣、烧饭、看护孩子

等，当成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不仅承担了子女的生活消费需求，

还要操心子女的婚姻大事、结婚生子等。

这种过分溺爱的“中国式家教”的结果是孩子迟迟不能“断

奶”，对父母有强烈的依赖心理，不能或者不愿意独立生活，对到

手的一切都习以为常，甚至心安理得地认为父母挣的钱就应该由

自己来花，吃父母的、用父母的都是天经地义的。

实际上，人也总归要独立成长的，就算父母条件好，子女也要

自强自立，而不应过度依赖父母。子女“啃老”会消磨斗志，进而

会失去创造和发展的能力。

如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要强行

住父母的房子，吃父母的饭，拿父母的钱，从法律上讲，子女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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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行为已经涉嫌侵犯父母的财产权，父母可通过法律手段，理直

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拓展学习

立法禁止“啃老”是否会成为法律花瓶

2011 年 1 月 21 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并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该条例中有禁止“啃老”的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

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居住老年人房屋

的成年子女或者其他亲属自租、自购房屋后，老年人不同意其继

续居住的，应当迁出。”

这些法律条款在社会上激起热烈反响。

支持者认为立法很有必要，尤其对于不肯吃苦、不求上进的

《跪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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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啃老族”在已成年的情况下，有什么理由还要依靠父

母或长辈？虽然目前在就业、购房等问题上可能会牵涉到社会的

一些原因和问题，但是这难道应该由老人来承担吗？自己就不应

该找找原因？在社会竞争和工作压力大的时代，年轻人生存不容

易，但这不能算作啃老的借口。以立法的方式保障老年人权益，

不仅可行，而且很有现实意义。这是文明社会和法制社会下的必

然趋势。

反对者认为“啃老族”属于道德范畴，不应上升为法律。他们

认为，要先问问当前社会为什么会有“啃老族”？你以为年轻人喜

欢啃老么？谁不想凭自己的本事好好生活，孝顺父母？可是，有

关部门尽到提供工作机会的责任了吗？现在的家庭都只有一个孩

子，在社会不能为孩子提供充分的就业和发展机会的情况下，父

母是会倾其所有来爱护

孩子的。再说，把道德

问题上升为法律问题，

说明社会的道德水准在

下降。亲情都要用法律

来维护，这绝不是好事。

禁止“啃老”这样

的立法意识无论如何都

是难能可贵的。至少，

它告诉我们，一些以各

种理由“啃老”的子女，

他们的行为是不对的，

是情、理甚至法所不能

容忍的。 “啃老”已经是一大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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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啃老”不仅是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更是民生问题。

如何化解“啃老”难题，不仅要用法律督促子女坚守孝道，不要轻

易向老人伸手，要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不要养成依赖习惯，而且

考验着政府的执政智慧。政府要在民生（尤其是住房、医疗、教

育）方面体现责任担当，化解百姓生活压力。

5. 互动学习

单选

（1） “啃老族”涉嫌侵犯父母的（  ）。

A. 财产权   B. 名誉权  C. 人身权   D. 赡养权

（2） 18 周岁以上的公民属于（  ）。

A.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B.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C.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参考答案

（1） A。

（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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